附件2
“论文正在撰写或已完成”的学位论文审核流程
（试行）
为规范学位论文撰写及审核程序，保障学位论文质量与学位申报工作有序开展，特制定本流程。
一、适用范围
本流程适用于2025年12月之前经专业负责人确认已进入撰写阶段或已撰写完成的学位论文。
二、流程步骤
（一）学位申请意向再调研
1． 负责单位：学习中心
2． 工作要求：
学习中心须在2026年3月10日前对学生申请学位意向进行再次调研。
3． 结果报送：地方学院汇总所辖学习中心调研结果报送至国开分部教学管理中心教务与学籍办公室（以下简称“教务与学籍办公室”）。
（二）学位论文确认与过程指导
1． 负责单位：学习中心、专业负责人
2． 工作要求：
（1） 专业负责人依据教务与学籍办公室提供的学位调研结果，及时介入学位论文指导工作，保障学位论文质量；
（2） 已经撰写完成的学位论文，学习中心应在论文送审前提交专业负责人进行初审。
（三）学位论文答辩环节
1． 负责单位：教务与学籍办公室、专业负责人
2． 工作要求：
（1）教务与学籍办公室统筹学位论文答辩工作；
（2）专业负责人应参加本专业学位论文答辩。
（四）学位论文送审准备
1． 负责单位：教务与学籍办公室、学习中心
2． 工作要求：
（1）送审时学生须已满足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学位申请条件；
（2）送审前学生须提供知网查重相关材料，查重率低于20%方可进入送审环节。
（五）学位论文审核与修改反馈
1． 负责单位：教务与学籍办公室、专业负责人
2． 工作要求：
（1）教务与学籍办公室按专业分类汇总送审论文，移交专业负责人审核；
（2）专业负责人提出修改意见，并反馈给教务与学籍办公室；
（3）学习中心通知学生及时修改，修改后须重新查重；
（4）经审核合格的送审学位论文，专业负责人须在学位论文评审表上签字、盖章，并将学位论文电子版及学位论文评审表交回教务与学籍办公室。
（六）二次查重与处理
1． 负责单位：地方学院、学习中心、教务与学籍办公室、专业负责人
2． 工作要求：
（1）本学期通过审核的论文，下一学期由地方学院使用指定知网账号对论文进行统一查重；
（2）查重率大于50%当学期不予申报，查重率20%–50%给予一次修改机会；
（3）不符合查重要求的论文，由教务与学籍办公室汇总并移交专业负责人，由其会同学习中心指导学生修改后重新查重，查重率仍大于20%的论文，当学期不予申报学位。
（七）未通过分部审核的学位论文处理
1． 负责单位：学习中心
2． 工作要求：
（1）未通过分部审核的学位论文原则上应重新撰写和答辩，并按本流程重新审核；
（2）学生放弃学位申报的，须与学习中心共同填写《国家开放大学学生学位申请情况说明》，说明原因并加盖学习中心公章，报送教务与学籍办公室备案。
（八）学位材料整理与报送
1． 负责单位：教务与学籍办公室、地方学院
2． 工作要求：
（1）教务与学籍办公室组织召开分部学位论文审核委员会会议；
（2）会后将学位申请材料发还地方学院；
（3）地方学院按“一生一档”整理学位论文、查重报告、评审表、学位英语成绩等材料，扫描打包后发送至教务与学籍办公室，并同步上传至“教务系统”。
（九）系统审核与内容审核
1． 负责单位：教务与学籍办公室、专业负责人
2． 工作要求：
（1）教务与学籍办公室在“教务系统”中审核材料完整性及签字盖章规范性；
（2）专业负责人审核系统中论文是否为终稿，并检查体例与内容是否符合要求。
（十）报送至国开总部
1． 负责单位：教务与学籍办公室
2． 报送内容：审核通过的学位申请材料统一报送至国家开放大学。
（十一）被国家开放大学退回学位论文重新报送及审核
1． 被国家开放大学退回的学位论文，专业负责人须及时联系学习中心传达修改意见，指导学生进行论文修改，修改后的论文须专业负责人确认，并重新查重。
2． 学习中心须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后的论文重新提交至教务与学籍办公室。
3． 地方学院利用教务与学籍办公室提供的知网账号进行查重。
4． 后续流程参照“流程步骤”（六）至（十）。
（12） 未经分部学位审核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送审说明
1． 2024年秋季学期，分部按照国开要求成立了学位审核委员会，在此之前送审过且专业负责人签字、盖章的“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评审表”不再适用后续学位申报工作。
2． 此类学位论文送审报送要求及审核流程参照“流程步骤”（一）至（十）。
（十三）特殊情况
1． 如学生当学期未进行论文相关选课，无法在“教学平台”进行论文选题与电子文档提交，学习中心应及时联系专业负责人进行选题确认与论文初审。
2． 专业负责人将确认信息提交教务与学籍办公室备案。
三、附则
1． 本流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2． 未尽事宜，由国开分部教学管理中心研究决定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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